






附表一  得獎名次對照表 

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

特優 優等 甲等    

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

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  

金牌 銀牌 銅牌 佳作   

 
附表二    臺南市麻豆區培文國小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給獎計分表 
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回條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六年(     )班       座號(       )            姓名(                   )   

□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上述「培文國小110學年度市長獎申請辦法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培文國小教務處註冊組  

     比例  

獎項 

學習領域 

分數比例：30％ 

其他特殊表現 

分數比例：70％ 

市長語文獎 
語文領域 
(含國語文、英語文、本土語言) 

※各項比賽積分計算表 

 

第

一

名 

第

二

名 

第

三

名 

第

四

名 

第

五

名 

第

六

名 

國際比賽 18 15 12 9 6 3 

全國比賽 12 10 8 6 4 2 

市級比賽 6 5 4 3 2 1 

校內比賽 

(鄉鎮市區公所) 
3 2.5 2 1.5 1 0.5 

（
非
政
府
關
防
） 

民
間
團
體
比
賽 

 

國際比賽 9 7.5 6 4.5 3 1.5 

全國比賽 6 5 4 3 2 1 

市級比賽 3 2.5 2 1.5 1 0.5 

● 團體獎一律折半給分 

● 民間團體比賽積分上限10分 

市長科技獎 
數學50％ 

自然50％（含一二生活） 

市長藝術獎 藝術與人文（含一二生活） 

市長體育獎 健康與體育 

市長嘉行獎 綜合活動領域 

※學習領域各學年成績所占分數比例 

低年級:10% 

中年級:15% 

高年級:25% 



臺南市麻豆區培文國小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市長獎申請表  

◆【申請表】請放在所有資料的第一頁 ，且編號請配合【佐證資料】的順序填寫。 

◆【佐證資料】為獎狀、獎牌等正、影本。資料以A4紙輸出，並在影本下方寫上順序編號。(正本查驗後歸還) 

編

號 
獎 項 名 稱 成績 

名次 

主辦單位 

(關防) 
個
人 

團 
體 自評 

積分 

審核 

積分 政

府 

民

間 
請勾選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9         

10         

11         

12         

13         

14         

15         

16         

17         

18         

19         

20         

總分    

（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）請在5月13日放學前送出申請表，逾期不受理 

班級 六年       班 姓名  家長簽名  

類別 □語文獎   □科技獎   □藝術獎   □體育獎   □嘉行獎   □勵志獎   

〈1張申請表只能申請一項〉 



●參考獎狀填寫範例: 

       
 

編

號 
獎項名稱 

成績 

名次 

主辦單位 

(關防) 

個

人 

團

體 
自評 

積分 

審核 

積分 
政府 民間 請勾選 

1 2018台南市長盃全國數學公開賽 2  ˇ ˇ  2.5  

2 2017歡慶台南年 佳作 ˇ  ˇ  1.5  

 

●常見問題 

1. 如何判定校外獎狀是否有效: 

 政府關防 辦理/核定 文號 備註 

政府相關 ˇ ˇ 校內獎狀無需文號 

民間團體  ˇ 最高 10分為限 

 

2. 活動辦理文號和機構立案文號的辨別: 

活動辦理文號的開頭數字通常會和當年度有關。 

例如:108年辦理的比賽，文號的開頭應該會是 108前後，例如南社教 1081234567、或是 1071234567; 

若是文號為 9012345678，與舉辦活動的年度差很多，則應該是此機構的立案文號，非活動辦理文號。 

3. 申請嘉行獎時，若六下服務獎狀尚未取得，可先向該處室提出申請服務證明。 

4. 獎狀分類問題: 

(1)農會、體育會所舉辦的比賽，屬於民間團體。 

(2)「中華南瀛盃全國珠心算」、「北高雄溜冰協會-理事長盃」屬民間團體比賽中的市級。 

(3)獎狀抬頭(或關防)為斗六市或員林市公所等，是以區公所比賽之計分方式。 

(4)「中小學木球錦標賽中」，個人和團體是若為同場比賽，則擇一(分數高者)計分。雙人賽屬於不同場比

賽，所以另外計分。 

(5)「台南市音樂比賽-直笛合奏」，若教育局頒發獎狀與學校補發獎狀為同一場比賽，以教育局獎狀計分。 

(6)英語讀者劇場、全國語文競賽等若是表現優良，為參加證明，不予計分。 

(7)校內成語競賽、期中(末)考前三名、進步獎、大隊接力獎狀不予計分。 

(8)一張獎狀只能申請一項。例如:書法獎狀雖可以申請藝術獎或是語文獎，但只能擇一項申請。 

(9)圍棋獎屬於體育獎。 

(11)判定是否為全國賽，並非只由比賽名稱中判定，仍須參考文號或關防。例如:文號為南市教社字，即使

比賽名稱中寫全國賽，仍屬於市級的比賽。 


